
概要总结 
 
 
前续 
 
2005年6月3日，美国联邦高速公路署正式审批了休斯顿地区的2025年都市交通规划

的更新，并确认了该地区的2006-2008年度的交通改善计划满足德州政府对休斯顿臭 

氧不达标地区的“德州空气质量改善具体实施计划”的要求。这一审批是基于德州空

气质量改善具体实施计划中对休斯顿臭氧不达标地区的臭氧污染控制的修正案”的进

展情况那部分(以下简称“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包

括了的达标演示和排污递减计划部分。 

 

目前，最新的交通改善计划和都市交通规划都已经递交上级部门。因为新的“德州空

气质量改善具体实施计划”还没有获批准，所以这个近期计划和远期规划都要满足“

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的各项排污计划。这样，对确定2035年的都市交通规划和 

2008-11年的交通改善计划是否符合排污标准还只是基于“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中 

的机动车辆排放量的达标演示，因为2008年的排污递减计划还没有获批准。 

 

“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规定2007年机动车辆排放量的最高限量定为氮氧化物每天

186.13吨，有机悬浮物每天89.99吨。美国国家环保局认为“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

”中的机动车辆排放量的计划是可行的，将其有效起始日设为2005年5 月9日。 

 

最新的交通改善计划将于6月由交通政策委员会批准，将于8月由联邦高速公路署批准

。都市远期交通规划将于8月由交通政策委员会批准，然后由联邦高速公路署批准和接

受。 

 
 
分析比较的要求 
 
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CAAA)要求不达标地区的所有由联邦高速公路署投资

或批准的交通计划和项目都要同本州的空气质量改善实施方案相符合，以确保交通计

划和项目的实施不再造成空气质量违章或使现存的违章更加严重或推迟重新达到国家

的空气质量标准。 
 
其它的要求包括： 
 

使用最新的交通规划前提假设条件 
分析基于最新的排放预测模型 
分析过程中必须进行机构间协调，包括公众参与 
及时贯彻执行交通控制手段 



长远交通规划和近期的交通改善计划要与“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中新的机动车

辆排放量的最高限量进行分析比较 
不达标地区的长远交通规划和近期的交通改善计划要包括所有在本地区有影响的交

通项目 
 
 
地区污染源 
 
休斯顿地区委员会进行长远交通规划和近期的交通改善计划的地区性的排放分析，以

确保交通活动同改善空气质量的目标相一致。这一达标分析是针对该地区的交通规划

，其中包括所有在本地区有影响的交通项目和尾气排放控制措施的效应。 
 
 
机动车辆排放量最高限量 
 
“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中的建立的机动车辆排放量最高限量如下： 
 

表 1    机动车辆排放量最高限量 
 

达标演示测试每天排放量最高限量(吨/每天) 
分析年 氮氧化物 有机悬浮物 
2007 186.13 89.99 

 
 
这些机动车辆排放量最高限量代表着实施了该地区的长远交通规划和近期的交通改善

计划后所有路上污染的最高限量。这些数字是在进行“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研究

工作时基于对污染源的掌握并且由光化模型预测所得来的，同时也包括了从联邦及德

州政府搞的污染控制的尾气排放降低的好处。 
 
 
达标测试 
 
1997年联邦政府规定，所有被指定为臭氧污染中等或更严重的不达标地区，如该地区

有“州实施计划”，该地区必须要通过一个地区性的机动车辆排放测试。按照8-
小时的臭氧标准，休斯顿地区被指定为“中等污染”地区，休斯顿地区的并将其达标

年被定为2009。 根据8小时的臭氧标准规定第一阶段的要求，如果该地区有可达标的 

1-小时排放量最高限量，这个1-小时排放量最高限量可以用于替代8-小时的达标测试 

年。因此，休斯顿地区必须进行达标测试。当达标测试结果表明臭氧污染物的前期物

质(氮氧化物和有机悬浮物)排放量在每一个分析年都低于或等于“德州实施计划”中

的机动车辆排放量最高限量，达标测试即通过。对于污染演示测试，地区性的排放分

析可以对长远交通规划年限内的任何年进行分析，但任何年必须包括2007年，达标年



2009，和2035年且任何年之间不能间隔10年以上。为满足这些条件，选择了2007年
，2009年，2019年，2025年，和2035年作为分析年。 
 
 
预测模型 
 
整个过程中应用了两个预测模型 - 休斯顿地区的交通量预测模型以及德州交通研究所 

的排放预测软件和美国国家环保局对排放预测模型。用于进行达标测试分析的数据同

用于“德州实施计划”的数据是一致的。 
 
 
达标测试结果 
 
达标测试结果显示休斯顿地区的2035年都市长远交通规划和2008-2011年的近期规划 

满足“德州实施计划”中对休斯顿臭氧不达标地区的要求。 

 

表 2  达标测试结果 

 

分析年 有机悬浮 

物排放量 
有机悬浮物 

最高限量 
氮氧化物 

排放量 
氮氧化物 

最高限量 
2007 88.09 89.99 171.35 186.13 
2009 80.70 89.99 150.86 186.13 
2019 45.99 89.99 49.59 186.13 
2025 42.14 89.99 39.25 186.13 
2035 48.14 89.99 40.27 186.13 

 
图 1   

有机悬浮物排放量总结 

(图中显示是不同分析年机动车辆排放量最高限量和实际分析预测量，吨/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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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氮氧化物排放量总结 

(图中显示对是不同分析年机动车辆排放量最高限量和实际分析预测量，吨/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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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有关达标测试的信息 
 
更多的其它有关达标测试的信息可以在此处找到：http://www.fhwa.dot.gov/environm
ent/conform.htm.  
 
 
 
 
 
 
 
 
 
 
 
 
 
 
 
 



 
 
 
 
 
 
 
 
 
 
 
 


